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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項取得股份申報(新制)問答彙總 

1. Q： 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大量取得門檻由 10%下修調降成 5%，請問持股超過

10% (大股東) 內部人定義有同步變更嗎？ 

 A： 證券交易法第 22-2 條、25 條、157 條及 157-1 條所稱持股逾 10%大股東(內

部人)並未調降為 5%，僅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大量取得股份門檻由 10%調

降成 5%。 

2. Q： 大量取得股權申報門檻由 10%調降為 5%的好處? 

 A： 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 10%修正為 5%，係為健全大量股權揭露制度

及提升資訊透明度，以符合世界各國立法之趨勢，並提升我國公司治理水準。 

3. Q： 113 年 5月 10 日修正條文開始施行，哪些人必須辦理公告及申報？申報期限? 

 

 A： (1) 113 年 5月 10 日起，，任何人(包括本國及外國之自然人及法人， )單獨或與他

人共同取得股份，初次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者，應於

取得日起 10日內(，次次日為為起日日)辦理公告及申報，， 113 年 5月 20 日

前須完成。 

(2) 完成初次取得申報後，應行申報事項如有變動，取得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2日內(以事實發生之次次日為為起日日)辦理公告及申報。 

(3) 取得人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截止日期如遇假日時，公告申報作業得順延至假

日後第一個營業日作為公告申報截止日期。 

(4) 若取得人於 113 年 5 月 9 日(含)前之持股介於 5%~10%間，則適用次簡易

申報為， 須於 113 年 5月 20 日前完成初次取得申報及公告。 

4. Q： 「原始股東者」 ：需辦辦理申報，辦供佐證證料。 請問，原始股東之定義?證證

要供佐甚麼?是由誰供佐? 如何供佐?供佐給誰?  

 A： (1) 次原始股東為係指公司公發前持股超過 5%，至公發後一直未曾低過 5%

者，且未曾依證交法第 43條之 1第 1項規定負有申報及公告義務者，可以

檢具佐證資料如下： 

⚫ 公司辦理公開發行時之公開說明書(持股超過 5%股東名單篇章，不需提

供整本)。 

⚫ 被取得股份公司公開發行後迄今，取得人持股未降至 5%以下之證明文

件(ex：集保證券存摺、或請該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協助提供公發前迄今

之股數過戶料。、或被取得股份公司每年股東會年報前十大股東明細

表、或證券商出具個股之庫存料。或、被取得股份公司協助取得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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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持股未降至 5%以下之文件)  

⚫ 取得人聲明 

， ， ， ， (無制式表單，惟內容應包含次本人 ooo於 XXXX公司公開發行前之

持股已超過 5%，公司公開發行後迄今，持股未曾低於 5%以下，為

該公司之原始股東，特次聲明，若有隱匿或虛偽需實，願負法律責

任，並附上簽名及簽屬文件日期」)。 

(2) 佐證資料原則上由取得人自行提供。 

(3) 被取得股份公司為上興櫃公司者，佐證資料提供予櫃檯買賣中心(以電子郵

件傳送至 tpexsurv@tpex.org.tw，郵件主旨辦敘明：股票代號+股票名稱

原始股東證明，並請取得人留下聯絡資訊)；被取得股份公司為上市或公開

發行公司者，佐證資料提供予台灣證券交易所。 

(4) 無法檢具相關佐證資料者，建議辦理次簡易申報為。 

5. Q： 請問如果股東取得 5%股票未主動申報，被取得股份公司是否有會罰則? 

 

 A： 持股超過 5%之股東，若未依申報時限規定內辦理申報及公告，，被處罰之主體應

為取得人本人。 

6. Q： 單獨及共同取得如何判斷? 

 

 A： (1) 單獨取得: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以次特殊目的個

體為名義取得合計持有股數超過 5%。 

(2) 共同取得：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額超過 5％以上，有共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之意思聯絡，不以書面為

要件。 

7. Q： 法人如何上傳公開料訊觀測站? 應使用何種憑證? 工商憑證可以嗎? 

 

 A： 工商憑證不可以。113 年 5月 10 日後，取得人之申報書及相關附表等申報文

件需用印後，轉存 pdf 電子檔型式，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上傳 完成

公告及申報。故取得人若為公開發行公司者，請使用公開資訊觀測站認證憑證

登入系統辦理申報及公告，非公開發行公司， (含自然人)， 者，請透過被取得股

份公司協助上傳相關申報文件。 

8. Q： 公司公發後持股超過 10%有辦理申報，之後持有股票降至 10%以下但超過 5% ，

請問 5/10 仍要辦理申報嗎? 

 A： 是，仍要辦理申報，適用簡易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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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簡易申報」使用哪種申報表單? 

 A： 依據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適用次簡易申報為者，僅需揭露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 使用格式一申報書，並搭配填寫附表一、

附表二及附表六(若取得人為法人者須加填附表六)。若取得人為金控公司，而

被取得股份公司為金融機構者，尚須加填附表七。 

10. Q： 目前已持有 5%股東，是要用舊制表格先在 5/10 做申報，還是 5/10 再用新的

表格? 

 A： 新制 5%規定自 113 年 5月 10 日正式實施，使用新表格辦理申報。 

 

11. Q： 持股超過 5%之原始股東需須申報，但未來有變動一樣辦要填變動申報書嗎? 

例如：若 5/10 供佐證證料。，需辦初次申報，之後變動，沒填初次申報直接

填變動申報書(格式二)嗎? 

 A： 取得人辦理大量取得股份申報，係指完成初次取得申報者(含簡易申報)，始有

辦理變動申報之義務。故本題，提供佐證資料(表示取得人係原始股東)，日後

待持股降至 5%以下，嗣後又再取得超過 5%， 需向櫃買中心或證交所辦理初

次取得申報及公告後，持股增減變動達標準，才有辦理變動申報之義務。 

12. Q： 請問 5/10 實施日前可以先進行申報嗎? 

 

 A： 因應 113 年 5月 10 日後採電子化申報及公告。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之程

式才會正式上線使用。 

13. Q： 如果原本就有做共同取得申報(已做過初次及變動申報)，其中申報人已含持股

超過 5%之股東，那 5/10 是否就需辦做任何動作，只辦在下次有變動時再做申

報就好? 

 A： 是。新制實施前，原已辦理過初次取得或與他人申報為共同取得案件者，且現

行仍負申報義務者，5/10 不需再重複辦理初次取得申報，僅需於變動達標準

時，持續辦理變動申報 可。 

14. Q： 如為個人取得，被取得股份公司是否也是填寫(代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取得人申

報)? 

 A： 取得人為自然人或非公開發行公司者，須將新制申報書件、附表等文件，填妥

完畢簽名或蓋章後，於辦理申報時限內(取得日次日開始起日，8日內)，提供予

被取得股份公司，由被取得股份公司，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選取

次代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取得人申報為代為上傳相關書件。 

15. Q： 若 5%以上股東為外國法人股東，沒有統一編號，該欄位是空著嗎? 

 A： 取得人所申報之統一編號欄位，不能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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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國法人股東，若有透過保管銀行向證交所申請取得次外國機構投資人

FINI 編號為者，則填入該 FINI 編號所對應之次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或該

FINI 編號(F 開頭之核准編號)。若未透過保管銀行向證交所取得 FINI 編

號，或無統一編號者，則視該法人股東向集保公司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戶

置放股票，該帳戶基本資料所對應之數字編號。 

(2) 外國自然人股東，若有透過保管銀行向證交所申請取得次華僑及外國自然

人 FIDI 編號為者，則填入該 FIDI 編號所對應之次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或

該 FIDI 編號(F 開頭之核准編號)。若未透過保管銀行向證交所取得 FIDI 編

號，或無身分編號者，則視該自然人股東向集保公司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

戶置放股票，該帳戶所對應之 

A. 新式身分證英文字母+9碼， 或 

B. 舊式 2碼英文+8碼數字(居留證號)， 或 

C. 股代給一外國人股東編號 

16. Q： 被取得公司 為什麼要代取得人(非公發公司或自然人)申報?有時限? 

 

 A： (1) 為維持各公開發行公司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所揭示予投資人之資料正確性及

完整性，僅開放次公開發行公司為申請憑證始能登入，故非公開發行公司

(或自然人)之取得人，需請被取得股份公司協助相關資料上傳。而被取得股

份公司也能藉由協助取得人上傳之資訊，儘快瞭解自家公司股權結構變化情

形。 

(2) 初次取得申報期限：取得人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取得日起十日內，將前

項應行申報事項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後， 屬完成申報及公告；取得人非

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取得日起八日內，將前項應行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

股份之公司，由被取得股份之公司於送達日起二日內代為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3) 變動取得申報期限：取得人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將前二項應行申報事項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後， 屬完成申報及公

告；取得人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前二項應

行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股份之公司，由被取得股份之公司於送達當日代為傳

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7. Q： 有關申報書「料金來源明細」部分，是否供佐本公司合併財報某特定欄位?或填

寫被取得公司本次之交易成本(含手續費)/成交金額?或僅辦填寫自有料金即可? 

 A： 次資金來源明細為係指取得人本次辦理申報取得案件時，資金從何而來，是自

有資金(填入取得股份之金額)，抑或是貸款(需填寫附表四)。而非檢附合併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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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欄位。 

18. Q： 請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是否包含其他有價證券？特別股持股有包括在

申報範圍嗎? 

 A： 是。取得股份之計日包含普通股及特別股，另持有海外存託憑證、可轉換公司

債等則不列入計日，但當前揭有價證券轉換為普通股/特別股時，須列入計日。 

19. Q： 如果公司內部人每個月已申報持股異動申報，5/10 後還辦要辦理大量取得股份

申報嗎? 

 A： 公司內部人每個月依據證交法 25條規定辦理持股異動申報，若內部人於 113

年 5月 10 日新制施行日後之持股超過 5%，則應依證交法第 43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辦理申報。 

20. Q： 法人股東與其負責人單獨皆未超過 5%，但合併超過 5%，辦要申報嗎? 

 

 A： 請先釐清負責人及法人股東之關係，若法人股東之身分，符合該負責人之利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則二者應申報為次單獨取得為案件。反之，需考量彼此間是

否有共同取得被取得股份公司股權之事實，而需辦理次共同取得為申報案件之

必要。 

21. Q： 請問首次申報需是需辦申報"料金來源"? 為何要填附表四? 

 

 A： (1) 113 年 5月 10 日起，辦理初次申報者應填寫次資金來源為，若資金來源係

貸款而來，需填寫附表四，敘明貸與人姓名或公司名稱、貸與金額、貸款

期間等資訊。 

(2) 而符合次簡易申報為之取得人，需填寫格式一申報書，並敘明取得股份之

目的，不需填寫資金來源明細亦不需填寫附表四。 

22. Q： 原始股東料。可以供前交付櫃買中心嗎審查嗎? 

 

 A： 可以。請將佐證資料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tpexsurv@tpex.org.tw，郵

件主旨辦敘明：股票代號+股票名稱原始股東證明，並留下聯絡資訊。 

23. Q： 請問本次會議會留存錄製檔案佐線上再複習嗎？ 

 

 A： 近期會將影音資訊置放於本中心網站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專區。 

24 Q： ETF 基金戶(實物申贖)或證券商具股票造市或流動量供佐者等身分，而取得公

開發行公司股票超過 5%，也要申報嗎？ 

 A： 是，申報及公告方式與其他取得者無異。目前僅規劃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

金，適用特別申報制於每半年度(6/30、12/31)辦理申報及公告。 

https://dsp.tpex.org.tw/web/listing/shareholder_stoc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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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Q： 初次申報後要發生什麼變動,才辦再進行申報? 

 

 A： 完成初次取得申報後，取得人所持股份數額增、減數量達該公開發行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１％，且持股比例增、減變動達１％， 需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辦理變動申報及公告。另除了股數增減變動達標準，需辦理申報外。申報

事項與初次取得申報不相符(例如：股份取得之目的有變動、原申報共同取得案

件之法人股東，附表六持股超過 5%之股東有更換等)，皆需辦理變動申報。 

 


